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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VI

《提供市政服務（重組）條例草案》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政制事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5(1) 在 “ 有 效 的 ， ” 之 後 加 入 “ 或 是 在 該 日 期 當 日 或 之 後 生 效

的，”。

8(2) (a) 在 (a)段中，在“與訟一方”之後加入“及由他人代前主管

當局提起”。

(b) 在 (b)段中，刪去“ the former authority”而代以“ a former

authority”。

(c) 在 (e)段中，在“是有效的，”之後加入“或是在該日期當

日或之後生效的，”。

(d) 在 (i)段中，在“發出”之後加入“或由他人代其發出”。

(e) 在 (j)段中　─

(i) (A) 刪去“該等成文法則的任何條文”而代

以“對前主管當局或任何獲前主管當局

授權的人”；

(B) 刪去“該等條文”而代以“對前主管當

局或該等人士”；

(ii) 刪去“或條文（如有的話）”而代以“（如有

的話）或對新主管當局或獲授權的人（視情況

所需而定）”。



立法會  ─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2222 日日日日1538

條次 建議修正案

9 加入　─

“ (3) 為免生疑問，現述明在根據第 (2)款作為

訂明費用般繼續有效的費用由新主管當局或根據該款所

提述的新條文予以更改、修訂或取代之前，該等費用的效

力不得因其並非按規定形式訂立而受影響。”。

10 刪去第 (1)款而代以　─

“ (1) 凡任何人在或被指稱在被本條例廢除的

成文法則（包括附表 2 第 2 欄所述的成文法則）如此廢除

前，觸犯該等成文法則所訂罪行，則就該罪行而提起的法

律程序可予以展開或繼續，猶如本條例不曾制定一樣。”。

11 刪去第 (1)款而代以　─

“ (1)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藉在憲報刊登

的命令，對任何成文法則作出為更有效地施行本條例而需

作出的相應修訂，以及訂立為更有效地施行本條例而需訂

立的過渡性或保留條文。”。

附表 3

第 1 條

(a) 刪去 (c)段而代以　─

“ (c) 廢 除 “ 公 眾 乒 乓 球 室 ” 、 “ 市 政 上 訴 委 員

會”、“市政局轄區”、“洗衣店”、“洗濯

場”、“旅館”、“區域市政上訴委員會”、

“ 區 域 市 政 局 轄 區 ” 及 “ 臨 時 宿 舍 ” 的 定

義；”。

(b) 加入　─

“ (ca) 廢 除 “ 註 冊 通 風 系 統 承 辦 商 ” 的 定 義 而 代

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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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專門承建商（通風系統

工程類別）”

(registered specialist contractor
(ventilation works category))指

當其時名列根據《建築物條

例》（第 123 章）第 8A 條

備 存 的 專 門 承 建 商 名 冊 的

通 風 系 統 工 程 類 別 分 冊 的

人；”。

(c) 在 (d)段中　─

(i) 在建議的“ 生主任”的定義中，刪去 (b)段而代

以　─

“ (b) 食物環境 生署署長、食物環境

生署副署長或食物環境 生署

助理署長，

並包括獲 生署署長或食物環境 生署署長

授權執行 生主任的職能的人；”；

(ii) 在建議的“訂明費用”的定義中，在“124I”之後

加入“、124IA”。

附表 3 加入　─

“ 2A. 對公共下水道及排水渠的保護對公共下水道及排水渠的保護對公共下水道及排水渠的保護對公共下水道及排水渠的保護

第 6(2)條現予修訂，廢除“只有主管當局方”

而代以“主管當局”。”。

附表 3 刪去第 5 條而代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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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取代標題取代標題取代標題取代標題

在第 35 條之前的標題現予廢除，代以　─

“公共廁所及浴室公共廁所及浴室公共廁所及浴室公共廁所及浴室”。”。

附表 3

第 16 條

在建議的第 43(1)條中　─

(a) 刪去“本條例”而代以“第 42 條”；

(b) 刪去“公眾作”而代以“民眾作”。

附表 3 加入　─

“ 26A. 有關街市的規例有關街市的規例有關街市的規例有關街市的規例

第 80(1)條現予修訂，加入　─

“ (aa) 就終止 (a)段所提述的批給的決定，向市

政服務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

附表 3

第 28 條

在建議的第 81(1)條中　─

(a) 刪去“本條例”而代以“第 80 條”；

(b) 刪去“公眾”而代以“民眾”。

附表 3 加入　─

“ 30A. 減除過份擠迫情況減除過份擠迫情況減除過份擠迫情況減除過份擠迫情況

第 87 條現予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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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加入　─

“ 40A. 罪行罪行罪行罪行

第 92C(2)條現予修訂，在“ 92A”之後加入

“或 92AB”。”。

附表 3

第 47 條

刪去 (b)段而代以　─

“ (b) 廢除第 (2)款。”。

附表 3 加入　─

“ 49A. 公眾集會公眾集會公眾集會公眾集會

第 105R 條現予廢除。”。

附表 3 加入　─

“ 49B. 政務司司長的同意政務司司長的同意政務司司長的同意政務司司長的同意

第 105S 條現予廢除。”。

附表 3 加入　─

“ 49C. 防止在文娛中心舉行未經批准的公眾集會防止在文娛中心舉行未經批准的公眾集會防止在文娛中心舉行未經批准的公眾集會防止在文娛中心舉行未經批准的公眾集會

第 105T 條現予廢除。”。

附表 3

第 50 條

刪去“有組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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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第 52 條

在建議的第 110(1)條中　─

(a) 刪去“本條例”而代以“第 109 條”；

(b) 刪去“公眾作”而代以“民眾作”。

附表 3

第 56 條

在建議的第 117(1)條中　─

(a) 刪去“本條例”而代以“第 116 條”；

(b) 刪去“公眾作”而代以“民眾作”。

附表 3 刪去第 61 條而代以　─

“ 61. 申請在某些地點設置火葬場時申請在某些地點設置火葬場時申請在某些地點設置火葬場時申請在某些地點設置火葬場時

就任何反對作聆訊的條文就任何反對作聆訊的條文就任何反對作聆訊的條文就任何反對作聆訊的條文

第 124D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 (4)款中，在首次出現的“上

訴”之前加入“市政服務”；

(b) 加入　─

“ (5) 根 據 第 (4)款

提 出 上 訴 的 人 必 須 在 他 接

獲 關 於 有 關 決 定 的 通 知 後

30 天內提出上訴。”。”。

附表 3

第 63 條

(a) 在建議的第 124I(1)條中　─

(i) 在 (f)段中，刪去“公營屠房的登記或發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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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加入　─

“ (sa) 在為記錄屬悼念性質的題字而備存於紀

念花園內的紀念冊上作出題字；”。

(b) 加入　─

“ 124IA124IA124IA124IA.... 主管當局可就附表主管當局可就附表主管當局可就附表主管當局可就附表 16161616 所指明的所指明的所指明的所指明的

項目訂明費用項目訂明費用項目訂明費用項目訂明費用

(1) 主管當局可藉規例規定作為公眾

人士的個人就附表 16 所指明的項目而應付的費

用。

(2) 就第 (1)款而言，以下項目並不包

括在內　─

(a) (i) 會社、機構、協會或

其他組織的成員以其

成員身分進入附表 16

所指明的場地或設施

而應付的費用；或

(ii) 為商業目的而進入附

表 16所指明的場地或

設施而應付的費用；

或

(b) (i) 會社、機構、協會或

其他組織的成員以其

成員身分使用附表 16

所指明的場地、服務

或 設 施 而 應 付 的 費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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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為 參 加 由 會 社 、 機

構、協會或其他組織

籌辦或安排或由他人

代會社、機構、協會

或其他組織籌辦或安

排的遊戲、運動或其

他活動而使用附表 16

所指明的場地、服務

或 設 施 而 應 付 的 費

用；

(iii) 為進行宣傳或商業活

動而使用附表 16所指

明的場地、服務或設

施而應付的費用；或

(iv) 為商業目的而使用附

表 16所指明的場地、

服務或設施而應付的

費用。

(3) 主管當局可根據第 (1)款就不同界別或

類別的人或情況，訂明不同的費用。

(4) 主管當局可藉在憲報刊登的命令修訂附

表 16。

(5) 第 (4) 款 所 指 的 命 令 須 經 立 法 會 批

准。”。

(c) 在建議的第 124J 條中　─

(i) 刪去第 (1)款而代以　─

“ (1) 除第 124IA(1)條另有規定

外，主管當局可在財政司司長的批准下，釐定

為任何與文化或消閑活動有關的目的進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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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由主管當局提供或由主管當局管轄和管

理的場地、服務或設施而應付的費用。”；

(ii) 刪去第 (2)款而代以　─

“ (2) 根據本 條為任何 項目而 釐

定的費用，可因應不同界別或類別的人或情況

而有所不同。”。

(d) 在建議的第 124L 條中，在“124I”之後加入“、124IA”。

附表 3 加入　─

“ 64A. 加入條文加入條文加入條文加入條文

在第 XIB 部中，加入　─

“ 124M.124M.124M.124M. 第第第第 XIB 部的釋義部的釋義部的釋義部的釋義

在本部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

“主席” (Chairman)指根據第 125A(2)條

獲委擔任該職位的人；

“委員會” (Board)指根據第 125A 條設立

的牌照上訴委員會；

“秘書” (secretary)指根據第 125G(1)條

委任的委員會秘書；

“ 副 主 席 ” (Vice-Chairman) 指 根 據 第

125A(2) 條 獲 委 擔 任 該 職 位 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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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第 66 條

(a) 在建議的第 125A 條中　─

(i) 刪去第 (2)款而代以　─

“ (2) 委員會由以下人士組成　─

(a) 一名主席；

(b) 一名副主席；及

(c) 不少於 13 名其他成

員，

該等人士須由行政長官按照本條委任。”；

(ii) 在 第 (4)款 中 ， 刪 去 “ 委 員 會 ” 而 代 以 “ 主 席 、

副”；

(iii) 在第 (5)款中，刪去“或”而代以“、主席或副”；

(iv) 刪去第 (6)及 (7)款。

(b) 在建議的第 125B 條中　─

(i) 在標題中，在“權力”之後加入“以及就其決定提

出上訴”；

(ii) 在第 (4)款中，刪去“任何人”而代以“任何向委員

會提出上訴的人，如”；

(iii) 加入　─

“ (5) 如有人根據第 (4)款針對某

項決定提出上訴，委員會可運用其酌情決定

權，規定該項決定在上訴等候裁定期間暫停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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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刪去建議的第 125C 條而代以　─

“ 125C. 委員會須如何組成以處理上訴

(1) 委員會須由以下人士組成，以聆

訊上訴或根據第 125B(5)條作出決定  —

(a) 主席或副主席；及

(b) 4 名根據第 (2)款指定的其

他成員。

(2) 秘書 必須為 施行第 (1)(b)款而 指

定 4 名成員。

(3) 秘 書 在 根 據 第 (2) 款 指 定 成 員

時，須接受主席或副主席的指示。”。

(d) 在建議的第 125D 條中，在“ and”之後加入“ the”。

(e) 在建議的第 125E 條中　─

(i) 在 第 (1)款 中 ， 刪 去 “ 委 員 會 ” 而 代 以 “ 主 席 或

副”；

(ii) 在第 (3)、(4)及 (5)款中，刪去所有“主席”而代以

“主持聆訊 ”。

(f) 加入　─

“ 125EA. 委員會須說明作出決定的理由

(1) 委 員 會 必 須 說 明 作 出 決 定 的 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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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秘書必須將委員會的決定及作出

該決定的理由的文本送達上訴各方當事人。”。

(g) 在建議的第 125F 條中　─

(i) 將該條重編為第 125F(1)條；

(ii) 加入　─

“ (2) 根據第 (1)款訂立的規則是

附屬法例。”。

(h) 加入　─

“ 125FA. 上訴聆訊以外的委員會會議

在上訴聆訊或為第 125B(5)條的目的而

舉行的會議以外的委員會會議上　─

(a) 會議的 法定人數 不得少 於

委 員 會 當 其 時 的 成 員 人 數

的一半；

(b) 主 席 或 副 主 席 須 主 持 會

議；

(c) 問題由 出席並有 投票的 成

員的多數票決定；及

(d) 主 持 會 議 有 權 投 決 定

票。”。

(i) 在建議的第 125G 條中　─

(i) 將該條重編為第 125G(1)條；



立法會  ─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2222 日日日日 1549

條次 建議修正案

(ii) 在第 (1)(b)款中，刪去“（當中可包括一名法律顧

問）”；

(iii) 加入　─

“ (2) 環境食 物局局長 可委任 一

名 法 律 顧 問 就 關 於 上 訴 的 法 律 事 宜 提 供 意

見，該名法律顧問可出席任何在委員會席前進

行的聆訊，亦可在委員會商議事宜時出席，以

就此向委員會提供意見。”。

附表 3 刪去第 75 條而代以　─

“ 75. 認證文件和將文件作為證據出示

第 135 條現予修訂　─

(a) 廢除所有“或公共機構”；

(b) 加入　─

“ (3) 儘管《提供市

政服務 (重組 )條例》 (1999

年 第   號 )對 本 條 作 出 修

訂，在該等修訂的生效日期

當日及以後，第 (2)款仍適

用 於 在 該 生 效 日 期 之 前 發

出 和 簽 署 而 若 非 因 該 等 修

訂 生 效 則 該 款 本 會 適 用 的

命令、通知、繳費通知書、

證明書或其他文件，猶如該

等 修 訂 不 曾 作 出 一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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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加入　─

“ 83A. 加入條文

現加入　─

“ 154. 過渡性條文

在 根 據 本 條 例 訂 立 的 附 屬 法 例

中，凡提述訂明費用或根據第 124J 條釐定的

費用，均包括提述根據《提供市政服務 (重組 )

條例》(1999 年第     號 )第 9(2)條繼續有效

的費用，猶如該等費用是根據第 124I、124IA

或 124K 條訂明或根據第 124J 條釐定的 (視屬

何情況而定 )，直至有關費用根據第 124I、

124IA、124J 或 124K 條被取代為止。”。”。

附表 3

第 84 條

在建議的附表 3 中　─

(a) 刪去　─

“ 83B 環境食物局局長”

而代以　─

“ 83B 食物環境 生署署長”；

(b) 加入　─

“105E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

(c) 刪 去 “ 118(1) 、 (4) 及 (5) ” 而 代 以 “ 118(1) 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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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加入　─

“124IA 民政事務局局長”。

附表 3

第 87 條

在建議的附表 6 中，刪去　─

“ 92AB 食物環境 生署署長

  92C 食物環境 生署署長”

而代以　─

“ 92C 如關乎第 92A 條，指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

如 關 乎 第 92AB 條 ， 指 食 物 環 境 生 署 署

長”。

附表 3 刪去第 88 條而代以　─

“ 88. 表格

附表 7 現予修訂　─

(a) 在表格 F 中　─

(i) 廢除“或公共機構”；

(ii) 在註 1 中　─

(A) 廢 除 “ 罰 款

$60,000 ” 而 代 以

“第 6 級罰款”；

(B) 廢除“ $1,000”而代

以“ $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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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 註 3 中 ， 廢 除 “ 罰 款

$10,000”而代以“第 4 級

罰款”；

(b) 在表格 G 中　─

(i) 廢除兩 度出現的 “或公 共

機構”；

(ii) 在註 1 中　─

(A) 廢 除 “ 罰 款

$60,000 ” 而 代 以

“第 6 級罰款”；

(B) 廢除“ $1,000”而代

以“ $1,750”；

(iii) 在 註 2 中 ， 廢 除 “ 罰 款

$10,000”而代以“第 4 級

罰款”。”。

附表 3 加入　─

“ 89A. 罰則

附表 9 現予修訂，廢除　─

“105F(3) 第 2 級罰款 ─

  105S(1) 第 3 級罰款及 ─”。”。

監禁 3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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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第 91 條

刪去 (b)段而代以　─

“ (b) 廢除“公眾乒乓球室”及“殮葬商”。”。

附表 3 在“《屠場規例》”的標題之前加入　─

“ 94A. 加入附表

現加入　─

“附表 16 [第 124IA 條 ]

民政事務局局長可藉規例

規定費用的項目

1. 公眾泳池

入場

2. 博物館

入場

3. 圖書館

入場

4. 公眾遊樂場地

(a) 租用網球場

(b) 租用籃球場

(c) 租用壁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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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租用足球場

(e) 租用乒乓球

(f) 租用羽毛球場

5. 度假營

營費”。”。

附表 3

第 100 條

刪去 (b)及 (c)段而代以　─

“ (b) 在第 (2)款中，廢除在“，則經理”之前的所有字句

而代以　─

“ (2) 如有就 進行夜間 屠宰而 訂

明的訂明費用”；

  (c) 在第 (3)款中，廢除在“繳付”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

以“進行夜間屠宰的訂明費用 (如有的話 )。”。”。

附表 3 刪去第 146 條而代以　─

“146. 廢除條文

第 3 條現予廢除。”。

附表 3 刪去第 148 條而代以　─

“148. 廢除條文

第 5 條現予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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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第 149 條

刪去“、10 及 11”而代以“及 10”。

附表 3 加入　─

“149A. 取代條文

第 11 條現予廢除，代以　─

“ 11.11.11.11. 任何人不得在他所佔用或使用的

處所上或在該等處所內豎設或安排豎設任何

干擾道路交通的標誌，亦不得容許該等標誌留

在他所佔用或使用的處所上或留在該等處所

內。”。”。

附表 3

第 151(a)

條

刪去第 (ii)節而代以　─

“ (ii) 廢除“ 3(1)、5(1)、6、8、9、10”而代以“ 6”；”。

附表 3

第 157 條

刪去在“撥作”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供公眾用於烹煮的地

方生火。”。”。

附表 3

第 158 條

刪去 (a)及 (b)段而代以　─

“ (a) (i) 廢除“市政局書面同意 (可在繳付市政局認為

適當的費用後獲得 )”而代以“署長書面同

意”；

(ii) 廢除“該局”而代以“署長”；”。



立法會  ─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2222 日日日日1556

條次 建議修正案

附表 3 刪去第 165 條而代以　─

“165. 公眾集會及聚會

第 13 條現予廢除。”。

附表 3 刪去第 167 條而代以　─

“167. 罪行及罰則

第 16 條現予修訂　─

(a) 廢除兩度出現的“ by-law”而代以

“ section”；

(b) 在 (a)段中，廢除“13、”。”。

附表 3

第 174 條

刪去 (a)段而代以　─

“ (a) 在第 (1)款中　─

(i) 在 (a)段中，廢除“本附例可予懲處的任何罪

行；”而代以“本規例可予懲處的任何罪行；

或”；

(ii) 廢除 (b)段；”。

附表 3

第 175(b)

(i)條

刪去“ he”而代以“ him”。

附表 3 刪去第 209 條而代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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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行為及舉止

第 15 條現予修訂　─

(a) 在 (a)段中，廢除“市政局”而代以

“食物環境 生署署長”；

(b) 廢除 (c)段；

(c) 在 (h)段中，廢除“、衣 不恰當

或衣 太少”。”。

附表 3 刪去第 217 條而代以　─

“ 217. 行為及舉止

第 22 條現予修訂　─

(a) 在 (a)段中，廢除“市政局”而代以

“食物環境 生署署長”；

(b) 廢除 (c)段；

(c) 在 (e)段中，廢除“市政局”而代以

“食物環境 生署署長”；

(d) 在 (h)段中，廢除“、衣 不恰當

或衣 太少”。”。

附表 3

第 219 條

刪去 (b)段而代以　─

“ (b) 廢除首次出現的“該局”而代以“食物環境 生署

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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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廢除“該局不時釐定並以該局認為適當的方式公布

的”而代以“訂明”。”。

附表 3

第 224 條

(a) 在標題中，刪去“修訂”而代以“取代”。

(b) 在建議的附表中，在末處加入　─

“ 59. 九龍官塘三家村鯉魚門徑 6 號三家村市

政大廈一樓。”。

附表 3 在“《奶粉規例》”的標題之前加入　─

“《博物館指定令》

224A. 修訂附表

《博物館指定令》（第 132 章，附屬法例）的

附表現予修訂，廢除“市政局轄區”及“區域市政局轄

區”。”。

附表 3

第 233(a)

條

加入　─

“ (iiia) 在“介貝類水產動物”的定義中，廢除在“但

不包括”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刺身形式

的或作為壽司的一部分的軟體類動物及甲殼

類 動 物 ， 亦 不 包 括 供 不 經 烹 而 食 用 的

蠔；”；

  (iiib) 在“批發市場”的定義中，在“的批發市場”

之 後 加 入 “ ， 但 不 包 括 西 區 副 食 品 批 發 市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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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第 248 條

在建議的第 28(a)條中，刪去“維多利亞”。

附表 3

第 249 條

(a) 在 (c)段中，加入　─

“ (iia) 廢除“或被銷毀”而代以“、被銷毀或

被意外污損”；”。

(b) 刪去 (e)(v)段。

附表 3

第 250(e)

條

加入　─

“ (iia) 廢除“或被銷毀”而代以“、被銷毀或被意外

污損”；”。

附表 3

第 255 條

(a) 在 (d)段中，刪去句號而代以分號；

(b) 加入　─

“ (e) 在 第 (6)款 中 ， 廢 除 “ 有 關 ” 而 代 以 “ 訂

明”。”。

附表 3 刪去第 277 條而代以　─

“ 277. 冰凍甜點小販須穿著制服以及展示號碼

第 16 條現予廢除。”。

附表 3

第 280(a)

條

加入　─

“ (va) 加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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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 在處所 內用作製 造或貯 存

冰凍甜點的部分，並無設置

任 何 污 水 設 備 或 廁 所 設

備，亦不與設有污水設備或

廁 所 設 備 的 房 間 或 其 他 地

方直接相通；”；”。

附表 3

第 296 條

刪去 (b)段而代以　─

“ (b) 在第 (2A)款中　─

(i) 廢除“ bylaw”而代以“ section”；

(ii) 廢除“適當”而代以“訂明”；”。

附表 3

第 297(a)

條

加入　─

“ (iii) 在 (a)段中，廢除“16、”；”。

附表 3 刪去第 304 條而代以　─

“ 304. 拒絕與撤銷

第 5 條現予修訂　─

(a) 廢除兩度出現的“區域市政局”

而代以“署長”；

(b) 廢除“ 21”而代以“18”。”。

附表 3

第 316 條

(a) 在 (e)段中，刪去““ hawker ba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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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加入　─

“ (ea) 廢除“小販徽章”的定義而代以　─

““小販證” (hawker badge)指根據第 10A

條發出的小販證；”；”。

附表 3 刪去第 325 條而代以　─

“ 325. 小販證

第 10A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 (1)款中　─

(i) 廢除“ 市政局在 根據本 附

例 ” 而 代 以 “ 署 長 在 根 據

本規例”；

(ii) 廢除兩 度出現的 “徽章 ”

而代以“證”；

(b) 在第 (2)款中，廢除兩度出現的

“徽章”而代以“證”；

(c) 在第 (3)款中　─

(i) 廢除首次、第二次及第三次

出 現 的 “ 徽 章 ” 而 代 以

“證”；

(ii) 廢 除 第 四 次 出 現 的 “ 徽

章”而代以“該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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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第 329 條

刪去建議的第 14 條而代以　─

“ 14. 牌照等不得更改或污損

(1) 任何人不得更改或污損牌照、小販證或

攤位證，亦不得在其上作任何擦除。

(2) 任何人不得使用或為意圖使用而管有曾

在其上作擦除或曾被更改或污損的牌照、小販證或攤位

證，除非　─

(a) 該項更改是獲授權而作出的；或

(b) 該牌照、小販證或攤位證是因意

外而污損或損壞的。”。

附表 3 刪去第 350 條而代以　─

“ 350.... 固定攤位須保持在安全及清潔狀況

第 39 條現予修訂　─

(a) 廢除第 (1)款；

(b) 在第 (2)款中，廢除“ 31”而代以

“ 33”。”。

附表 3

第 360(c)

(ii)及

(e)(ii)條

刪去“Department of Food and Environmental Hygiene”而代以“Food

and Environmental Hygiene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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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第 366 條

(a) 在 (b)段中，加入　─

“ (iia) 廢除“至 24”而代以“、 24”；”。

(b) 刪去 (d)段而代以　─

“ (d) 在第 (5)款中　─

(i) 廢 除 “ by-laws ” 而 代 以

“ sections”；

(ii) 廢除“ 29、”；”。

(c) 在 (g)(ii)段中，刪去“ Department of Food and Environmental

Hygiene ” 而 代 以 “ Food and Environmental Hygiene

Department”。

附表 3 加入　─

“ 367A. 以“證”取代“徽章”

第 11(2)、15(3)、16、17、20 及 56(3A)條現

予修訂，廢除所有“徽章”而代以“證”。”。

附表 3

第 379(a)

條

刪去“ library card”而代以“ library card,”。

附表 3 刪去第 386 條而代以　─

“ 386. 取代條文

第 17 條現予廢除，代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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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借用人可預訂未能即時取得

的圖書館藏件

借用人如欲向圖書館借取任何未

能即時取得的圖書館藏件，可藉繳付根據本條

例 第 124J 條 釐 定 的 適 當 費 用 而 預 訂 該 藏

件。”。”。

附表 3

第 388

(a)(i)條

在“ directed”之前加入“ as”。

附表 3

第 396 條

刪去 (b)段而代以　─

“ (b) 廢除第 (4)款；”。

附表 3 加入　─

“ 396A. 對書寫物料等的限制

第 34A 條現予廢除。”。

附表 3

第 401(a)

(ii)條

刪去“署長”而代以“政府”。

附表 3

第 405 條

(a) 刪去　─

“鴨 洲街市 Ap Le Chau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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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刪去　─

“鴨 洲西岸工 Apleichau West Industrial

業 熟食市 Area Cooked Food

場 Market”。

(c) 刪去　─

“奶路臣街臨時 Nelson Street Temporary

熟食市場 Cooked Food Market”。

(d) 在末處加入　─

“西營盤街市 Sai Ying Pun Market

　赤柱臨時街市 Stanley Temporary Market

　宜安街街市 Yee On Street Market”。

附表 3

第 409 條

刪去“ the Secretary”而代以“Secretary”。

附表 3

第 419 條

加入　─

“ (da) 加入　─

“ (ha) 在處所內用作加工處理、再造或貯存奶

類或奶類飲品的部分，並無設置任何污

水設備或廁所設備，亦不與設有污水設

備或廁所設備的房間或其他地方直接相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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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第 424 條

在 (a)段之前加入　─

“ (aa) 在第 (1)款中，在“時間”之後加入“，以及奶類及

奶類飲品隨後冷卻所達到的溫度”；”。

附表 3

第 448 條

刪去 (d)段而代以　─

“ (d) 廢除第 (6)款；”。

附表 3

第 465 條

刪去 (a)段而代以　─

“ (a) 廢除“區域市政局可在其絕對酌情決定下，”而代

以“署長可”；”。

附表 3 加入　─

“ 466A. 對某些人的限制

第 21 條 現 予 修 訂 ， 廢 除 “ 14 ” 而 代 以

“15”。”。

附表 3

第 475 條

加入　─

“ (aa) 廢除“ 21”而代以“18”；”。

附表 3 刪去第 481 條而代以　─

“ 481. 罪行及罰則

第 19 條現予修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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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廢 除 “ bylaw ” 而 代 以

“ section”；

(b) 廢除“、 26 或 28”而代以“或

26”。”。

附表 3 刪去第 487 條而代以　─

“ 487. 廢除第 V 部

第 V 部現予廢除。”。

附表 3 刪去第 488 條而代以　─

“ 488. 修訂附表

附表 1 現予修訂　─

(a) 廢 除 “ [bylaw 4] ” 而 代 以

“ [s. 4]”；

(b) 廢除　─

“公眾乒 1 年”。”。

　　乓球

　　館

附表 3

第 489 條

刪去 (d)段而代以　─

“ (d) 廢除表格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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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第 495(b)

條

刪去第 (ii)節而代以　─

“ (ii) 廢除第二次出現的“市政局”而代以“根據本條例

第 124J 條”。”。

附表 3

第 497(c)

條

刪去“為烹煮而”。

附表 3

第 498 條

(a) 在 (b)段中，刪去“ destroy or remove”而代以“ , destroy or

remove”。

(b) 在 (c)(i)段中，刪去“destroy or release”而代以“, destroy or

release”。

附表 3

第 500(a)

條

刪去第 (i)節。

附表 3 加入　─

“ 502A. 風箏、模型飛機、汽球等

第 17 條現予修訂，廢除“市政局”而代以

“署長”。”。

附表 3

第 505 條

(a) 刪去 (a)(i)段而代以　─

“ (i) 在 (a)段中，廢除“市政局”而代以“署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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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刪去 (b)(i)段。

附表 3 刪去第 510 條而代以　─

“ 510. 公開演講等

第 28 條現予廢除。”。

附表 3 刪去第 511 條而代以　─

“ 511. 罪行及罰則

第 30 條現予修訂　─

(a) 廢除兩度出現的“ bylaw”而代以

“ section”；

(b) 在 (a)段中，廢除“、 28”。”。

附表 3

第 534 條

刪去 (e)段而代以　─

“ (e) 在第 (7)款中　─

(i) 廢除“區域市政局”而代以“署長”；

(ii) 在 但 書 中 ， 廢 除 “ fee prescribed ” 而 代 以

“ prescribed fee”。”。

附表 3

第 546(b)

條

刪去“Department of Food and Environmental Hygiene”而代以“Food

and Environmental Hygiene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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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第 555 條

刪去“Department of Food and Environmental Hygiene”而代以“Food

and Environmental Hygiene Department”。

附表 3

第 558(d)

(ii)條

刪去“Department of Food and Environmental Hygiene”而代以“Food

and Environmental Hygiene Department”。

附表 3

第 561 條

刪去 (a)段而代以　─

“ (a) 廢除第 (1)款而代以　─

“ (1) 除第 (2)款另有規定外，埋

葬人類遺骸、在墳墓上方或週圍設置紀念碑像

或圍繞物以及建造墓穴或甕盎，均須向署長繳

付訂明費用。”；”。

附表 3 刪去第 590 條而代以　─

“ 590. 使用某些公共廁所的隔室的費用

第 4 條現予廢除。”。

附表 3 刪去第 593 條而代以　─

“ 593. 傳染病

第 8 條現予廢除。”。

附表 3

第 595(a)

條

刪去第 (ii)節而代以　─

“ (ii) 廢除“ 4、5、6、7 或 8”而代以“ 5、6、6A 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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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第 601 條

刪去 (a)段而代以　─

“ (a) 在第 (1)款中　─

(i) 廢 除 兩 度 出 現 的 “ 市 政 局 ” 而 代 以 “ 署

長”；

(ii) 在 (b)段中，廢除“訂明的適當”而代以“列的

訂明”；”。

附表 3

第 608 條

(a) 在 (a)段中　─

(i) 刪去第 (i)節而代以　─

“ (i) 廢除“除第 (2)款另有規定外，”；”；

(ii) 加入　─

“ (ia) 在“所列的”之後加入“訂明”；”。

(b) 刪去 (b)段而代以　─

“ (b) 廢除第 (2)款。”。

附表 3 刪去第 615 條而代以　─

“ 615. 街市攤檔的出租

第 6 條現予修訂　─

(a) 將該條重編為第 6(1)條；

(b) 在第(1)款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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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廢除“ 區域市政 局”而 代

以“署長”；

(ii) 廢除兩 度出現的 “該局 ”

而代以“他”；

(iii) 在 “ 予 任 何 ” 之 後 加 入

“一個”；

(c) 加入　─

“ (2)  根 據 第 (1)款

租得攤檔的人，如遭署長終

止 其 租 用 有 關 攤 檔 的 租

契、牌照或許可證，該人可

在 收 到 關 於 署 長 的 決 定 的

通知後 14 天內，就該決定

向 市 政 服 務 上 訴 委 員 會 提

出上訴。”。”。

附表 3 刪去第 620 條而代以　─

“ 620. 在某些情況下禁止某些人

在公眾街市內經營業務的

權力

第 13 條現予廢除。”。

附表 3

第 621 條

(a) 刪去 (a)段而代以　─

“ (a) 在 第 (1) 款 中 ， 廢 除 “ by-law ” 而 代 以

“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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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加入　─

“ (aa) 廢除第 (2)款；”。

附表 3 刪去第 626 條而代以　─

“ 626.... 一般罪行

第 4 條現予修訂　─

(a) 在 (a)及 (d)段中，廢除“市政局”而

代以“署長”；

(b) 在 (k)段 中 ， 廢 除 “ 穿 極 少 衣

服 ” 而 代 以 “ 衣 著 不 恰

當”。”。

附表 3

第 631 條

刪去建議的第 10 條而代以　─

“ 10. 費用

(1) 任何人在根據第 9 條指明的某一節時間

內使用泳池，均須向署長繳付訂明費用或根據本條例第

124J 條釐定的費用（視何 屬適當而定）。

(2) 如任何人如未繳付第 (1)款所指的適當

費用，則除非事先獲得管理員准許，否則不得進入泳池場

地範圍內。”。

附表 3

第 632 條

在標題中，刪去“規則”而代以“附屬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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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第 633 條

刪去“條例”而代以“附例”。

附表 3

第 638 條

刪去所有“Department of Food and Environmental Hygiene”而代以

“Food and Environmental Hygiene Department”。

附表 3

第 651(a)

(i)條

刪去“wherever”而代以“where”。

附表 3

第 705(a)

條

加入　─

“ (iii) 在 (h)段中，在但書中，廢除在“，則”之後的

所有字句而代以“署長可接受獲其批准的同

等 旱 廁 設 施 ， 例 如 化 糞 式 廁 所 及 化 學 廁

所；”；”。

附表 3 加入　─

“ 706A. 取代條文

第 10 條現予廢除，代以　─

“ 10. 水質

泳池的持牌人須安排令泳池的池

水保持於　─

(a) 符合以下細菌數量標

準的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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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無 論 何 時 於 泳

池 的 任 何 地 方

所 抽 取 的 每 個

容積為 100 毫

升 的 池 水 樣 本

中，均不含大腸

桿菌；及

(ii) 無 論 何 時 於 泳

池 的 任 何 地 方

所 抽 取 的 池 水

樣 本 中 的 細 菌

總數，每毫升不

超過 200 個細

菌；而細菌總數

是以攝氏 37 度

的 48 小時細菌

殖 數 方 法 釐 定

的；及

(b) 符合以下清澈標準的

水平　─

(i) 池水的濁度（以

懸 浮 體 散 射 濁

度單位表達）不

超過 5；及

(ii) 池水的顏色（以

鉑 鈷 標 準 色 度

單位表達）不超

過 5；及

(c) 符合不低於 7.0 亦不

高於 7.8 的 pH值標準

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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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刪去第 721 條而代以　─

“ 721. 拒絕與撤銷

第 7 條現予修訂　─

(a) 廢除兩度出現的“區域市政局”

而代以“署長”；

(b) 廢除“ 21”而代以“18”。”。

附表 3

第 722 條

刪去第 722 條而代以　─

“ 722. 取代條文

第 8 條現予廢除，代以　─

“ 8. 牌照不得更改或污損

(1) 任何人不得更改或污損牌照，亦

不得在其上作任何擦除。

(2) 任何人不得使用或為意圖使用而

管有曾在其上作擦除或曾被更改或污損的牌

照，除非　─

(a) 該項更 改是獲授 權而作 出

的；或

(b) 該牌照 是因意外 而污損 或

損壞的。”。”。

附表 3

第 731 條

(a) 在 (b)段中，刪去句號而代以分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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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加入　─

“ (c) 廢 除 所 有 “ 註 冊 通 風 系 統 承 辦 商 ” 而 代 以

“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 通 風 系 統 工 程 類

別 )”。”。

附表 4

第 3(b)條

(a) 在第 (iv)節中，在建議的“答辯人”的定義中，刪去 (b)段而

代以　─

“ (b) 就反對某上訴委員會決定的上訴而言，指作出

原來決定的人；”。

(b) 在第 (viii)節中，加入　─

““原來決定” (first decision)指成為向牌照上訴委員

會提出的上訴的標的事項的決定；”。

附表 4

第 7(a)條

在建議的第 6(2)條中，刪去“一人或多於一人”而代以“一名

或多於一名具有法律專業資格的人”。

附表 4

第 8 條

(a) 在建議的第 7(1)(a)條中，刪去在“行使”之後的所有字句

而代以“作出該行政決定或有關的原來決定 (視屬何情況

而定 )的人獲授予的所有權力及酌情決定權；”。

(b) 刪去建議的第 7(2)(b)條而代以　─

“ (b) 委員會就反對某上訴委員會決定的上訴作出

裁決。”。

附表 4

第 10 條

刪去 (b)及 (c)段而代以　─

“ (b) 在第 (2)款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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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加入　─

“ (aa)（如屬反對上訴委員會決定

的上訴）牌照上訴委員會秘

書；及”；

(ii) 在 (b)段中，廢除“；及”而代以句號；

(iii) 廢除 (c)段；

(c) 加入　─

“ (3) 　如主席作出指示，秘書亦

須向以下的人發出通知　─

　(a) 在有關的行政決定或

原來決定作出之前，

任何曾就該決定的標

的事項向答辯人作出

陳 述 的 人 (上 訴 人 除

外 )；或

　(b) 在有關的上訴委員會

決定作出之前，任何

曾就該決定的標的事

項向牌照上訴委員會

作 出 陳 述 的 人 (上 訴

人除外 )。”。”。

附表 4

第 11 條

(a) 在標題中，刪去“作出決定 ”而代以“答辯人及牌照上

訴委員會”。

(b) 刪去 (a)(i)段。

(c) 刪去 (a)(iii)(A)及 (E)(I)及 (iv)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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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在 (a)(iii)(D)段中，在建議的第 9(1)(a)(iia)條中，刪去“作

出決定 ”而代以“答辯人”。

(e) 加入　─

“ (aa) 加入　─

“ (1A) 如向委員會提出的上

訴所反對的是一項上訴委員會決定，則

牌照上訴委員會秘書須在接獲第 8(2)

條所指的上訴通知後 28 日內，將以下文

件及資料送達秘書、上訴人及任何其他

受該上訴委員會決定約束的人︰該上訴

委員會決定的文本、作出該決定的理

由、關於該決定的程序紀錄及閉門商議

紀錄、曾就該決定的標的事項向牌照上

訴委員會作出陳述的人的名稱，以及牌

照上訴委員會認為與該上訴有關並由其

管有的任何其他文件。”；”。

(f) 刪去 (b)(i)及 (ii)段。

(g) 刪去 (c)、 (d)及 (e)段。

附表 5

第 2 條

(a) 在 (a)(i)段中，在建議的第 6(1)(g)條中，刪去在“的費用”

之前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

“ (g) 第 6A 條所提述”。

(b) 在 (b)段中，在建議的第 6(4A)(b)條中，刪去自“訂立”起

至“規則”止的所有字句而代以“決定其程序及為施行

該等規例而需訂定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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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第 3 條

在建議的第 6A 條中，刪去自“，以及”起至“修訂”止的所有

字句而代以“、就酒牌的續期、轉讓或修訂，以及就任何人取

得酒牌局的批准以代替持牌人管理領有牌照處所”。

附表 5

第 4(c)條

在 建 議 的 “ Board ” 的 定 義 中 ， 刪 去 “ section ” 而 代 以

“ regulation”。

附表 5

第 6 條

刪去建議的第 2A(2)、 (3)及 (4)條而代以　─

“ (2)酒牌局由以下人士組成　─

(a) 一名主席；

(b) 一名副主席；及

(c) 9 名其他成員，

該等人士由行政長官委任。

(3) 根據第 (2)款委任的人，須不是公職人員。

(4) 根據第 (2)款委任的人，須按照其委任條款任

職及離職。

(5) 環境食物局局長如認為有需要，可委任一名酒

牌局秘書及其他職員。

(6) 環境食物局局長可委任一名法律顧問，就與申

請有關的法律事宜提供意見，而該顧問可出席在酒牌局席

前進行的任何聆訊，亦可出席該局的議事會議，並就上述

事宜向該局提供意見。”。

附表 5 加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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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A. 酒牌局會議

第 13(1)條現予修訂，廢除“ 3 月、6 月、9 月

及 12 月期間以及在其他”。”。

附表 5 加入　─

“ 8B. 加入條文

現加入　─

“ 13A. 酒牌局可轉授權力及職能

酒牌局可將其任何權力或職能轉

授予屬下的委員會、酒牌局成員或任何公職人

員。

13B. 酒牌局會議的法定人數

酒牌局會議的法定人數為不少於

當其時該局成員人數的半數。

13C. 由主席或副主席主持會議

根據第 2A(2)條委任的主席或副

主 席 必 須 在 酒 牌 局 的 任 何 會 議 中 主 持 會

議。”。”。

附表 5 加入　─

“ 8C. 加入條文

在第 II 部中，加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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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A. 酒牌局可決定會議及申請的程序

酒牌局可決定其會議程序及向該

局提出申請的程序，包括提出申請、聆訊及就

申請作出決定的方式，以及須就申請遞交或送

達哪些文件。”。”。

附表 5 加入　─

“ 8D. 表決模式

第 14(2)條現予修訂，廢除“主席”而代以

“主持會議的人”。”。

附表 5 加入　─

“ 9A. 申請的公告

第 16 條現予修訂，廢除“或標誌”。”。

附表 5 刪去第 10 條而代以　─

“10. 取代條文

第 17 條現予廢除，代以　─

“ 17. 酒牌局的決定。向市政服務上訴

委員會提出上訴

(1) 酒牌局 在接獲申 請後可 無

條件地批准申請，或批准申請但施加它認為適

合的條件，或拒絕批准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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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酒 牌 局 除 非 信 納 以 下 事

項，否則不得批出酒牌　─

(a) 申請人是持有該牌照

的適當人選；

(b) 就與申請有關的處所

而言，考慮到　─

(i) 處 所 的 位 置 及

結構；及

(ii) 處 所 內 的 消 防

安 全 及 生 情

況，

該處所是適合用作售

賣或供應令人醺醉的

酒類的地方；

(c) 在有關個案的整體情

況下，批出該牌照並

不違反公眾利益。

(3) 酒牌局 必須以書 面說明 作

出以下決定的理由　─

(a) 就遭反對的申請作出

的決定；或

(b) 拒 絕 批 准 申 請 的 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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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據第 2A(5)條委任的酒牌

局秘書必須將酒牌局的決定及作出該決定的

理由，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及其他曾對申請表示

關注的人或團體。

(5) 申請人或最少 20 名在與申

請有關的處所的 400 米半徑範圍內居住的

人，可在第 (4)款所指的通知發出後的 28 天

內，向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提出針對該決定的

上訴。”。”。

附表 5 刪去第 11 條而代以　─

“11. 對再申請的限制

第 19(2)條現予修訂，廢除在“申請，”之後

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

“則酒牌局秘書必須將拒絕一事以及拒絕的

理由，以書面通知該人；而該人則可在接獲該

通知後的 28 天內，針對該項拒絕向市政服務

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

附表 5 加入　─

“11A. 牌照的發出及有效期

第 20(3)條現予修訂，廢除“、 9 個月、 6 個

月或 3 個月”而代以“或少於 1 年”。”。

附表 5 刪去第 12 條而代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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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牌照的撤銷與暫時吊銷

第 23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 (1)款中，在“期間”之後加

入“，或拒絕為酒牌續期”；

(b) 加入　─

“ (1A) 在 不 局 限 第 (1)款 的

原則下，酒牌局如認為有以下情

況 ， 則 可 將 酒 牌 撤 銷 或 暫 時 吊

銷，或拒絕為酒牌續期　─

(a) 持 有 該 牌 照 的

人 沒 有 遵 從 該

牌照的條件；

(b) 持 有 該 牌 照 的

人 不 再 是 持 有

該 牌 照 的 適 當

人選；

(c) 基 於 與 以 下 事

項 有 關 的 理

由，該牌照所指

明 的 處 所 不 再

是 適 合 用 作 售

賣 或 供 應 令 人

醺 醉 的 酒 類 的

地方　─

(i) 處所的位

置 及 結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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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處所內的

消防安全

及 生情

況；或

(d) 為 公 眾 利 益 有

此需要。”；

(c) 廢除第 (2)款而代以　─

“ (2) 酒 牌 局 秘 書 必

須將根據本條作出的決定以及作

出該決定的理由，以書面通知有

關的人。

  (3) 任 何 人 可 在 接

獲第 (2)款所指的通知後的 28 天

內，向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針對

有關決定提出上訴。”。”。

附表 5 加入　─

“12A. 持牌人患病或不在場

第 24 條現予修訂，廢除“ $10”而代以“根據

本條例第 6A 條訂明的適當”。”。

附表 5 刪去第 13 條而代以　─

“13. 臨時牌照的發出

第 25(2)條現予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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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刪去第 14 條而代以　─

“14. 會社須領有牌照始可向會員供應酒類

第 26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 (2)款中，廢除“市政局或區

域市政局 (按情況所需而定 )”而

代以“酒牌局”；

(b) 廢除第 (3)款。”。

附表 5 加入　─

“14A. 持牌人須展示姓名等

第 26A(1)條現予修訂，在“ liquor”之後加入

“ licence”。

14B. 加入條文

現加入　─

“ 26B. 酒牌局可決定牌照的格式

酒牌局可決定根據本規例批出的

牌照的格式。”。”。

附表 5 刪去第 15 條而代以　─

“15. 對在領有牌照處所僱用青年的限制

第 29 條現予修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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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第 (1)款之後加入　─

“ (1AA) 如酒牌局

拒絕給予第 (1)(c)款所指的

准許，則必須以書面說明拒

絕的理由。”；

(b) 在第 (1A)款中，廢除“向上訴委

員會”而代以“在接獲拒絕通知

後的 28 天內，向市政服務上訴委

員會提出”。”。

附表 5

第 16 條

在建議的第 33 條中，加入　─

“ (1A) 本規例中提述訂明費用之處，包括提述

根據《提供市政服務（重組）條例》（1999 年第     號）

第 9(2)條繼續有效的費用，猶如該費用是根據本條例第

6A 條訂明的一樣，直至該費用根據該第 6A 條被取代為

止。”。

附表 7 在《公共財政條例》標題之前加入　─

“《公職指定》

1A. 修訂附表

《公職指定》（第 1 章，附屬法例）的附表現予修

訂，廢除　─

“政務司司長 公 眾 生 及 市 政 條 例 ( 第 132

章 )，第 105S 條。”。”。

附表 7 刪去第 6 條而代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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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指定當局

《土地 (雜項條文 )條例》 (第 28 章 )的附表現

予修訂　─

(a) 在與第 6(1)、(2)及 (2A)條相關的

記項的第 3 欄中，廢除“市政局”

而 代 以 “ 食 物 環 境 生 署 署

長”；

(b) 在與第 6(3)、(4A)及 (5)條相關的

記項的第 3 欄中，在“或”之前

加 入 “ 、 食 物 環 境 生 署 署

長”。”。

附表 7

第 10 條

刪去“及 4”。

附表 7

第 26(a)條

在“估價冊”之前加入“有效”。

附表 7

第 30 條

在建議的第 56 條中  　─

(a) 在第 (2)款中，刪去“根據第 18(1)條”而代以“為

第 18(1)條的目的而”；

(b) 在第 (3)款中，刪去首次出現的“根據該條”而代以

“為該條的目的而”；

(c) 在第 (4)款中，刪去“根據第 18(1)條”而代以“為

第 18(1)條的目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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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刪去第 36 條而代以　─

“ 36. 釋義

《公眾 生 (動物及禽鳥 )條例》 (第 139 章 )

第 2(1)條現予修訂，在“ 生主任”的定義中　─

(a) 廢除“，以及”而代以頓號；

(b) 在“執行 生主任職責的人”之

後加入“，包括根據第 17A 條獲

授權的公職人員”。

  36A. 關乎施行條例的作為的法律責任限制

第 14 條現予修訂　─

(a) 在兩度出現的“處長”之後加入

“或食物環境 生署署長”；

(b) 在“漁農處”之後加入“或食物

環境 生署”。

  36B. 加入條文

現加入　─

“ 17A. 處長可授權公職人員出任

生主任

處長可授權任何公職人員履行本

條例賦予 生主任的職能。”。”。

附表 7 刪去第 37 條而代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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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進口動物須帶往持牌屠房或政府倉庫

《公眾 生 (動物及禽鳥 )規例》（第 139 章，

附屬法例）第 9 條現予修訂　─

(a) 廢除第 (1)款而代以　─

“ (1) 在 本 條 中 ，

“ 持 牌 屠 房 ” (licensed

slaughterhouse)指根據《屠房

規例》（第 132 章，附屬法

例）領有牌照的屠房。”；

(b) 在第(2)款中，廢除“屠場”而代

以“持牌屠房”；

(c) 在第 (3)款中　─

(i) 廢 除 “ 往 屠 場 ” 而 代 以

“往持牌屠房”；

(ii) 廢 除 “ 該 屠 場 ” 而 代 以

“該屠房”。

附表 7

第 42 條

刪去“、市政局議員、區域市政局議員”而代以“市政局議員、

區域市政局議員或”。

附表 7

第 43 條

刪去在“（第 153 章）”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

“第 7(2)條現予修訂　─

(a) 廢除 (b)段；

(b) 在 (d)段中，廢除“ 5”而代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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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a) 在《野生動物保護條例》標題之前加入　─

“《貓狗條例》

44A. 釋義

《 貓 狗 條 例 》(第 167 章 )第 2 條 現 予 修 訂 ，

加 入 　 ─

““局長” (Secretary)指環境食物局局長；”。

44B. 規例

第 3(2)(a)條現予修訂，廢除“經濟局”。

附表 7

第 47 條

在““區域市政總署署長。””之後加入“而分別代以“食物

環境 生署署長。”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

附表 7

第 53(b)條

刪去“Department of Food and Environmental Hygiene”而代以“Food

and Environmental Hygiene Department”。

附表 7 在《商船 (雜類航行器 )規例》標題之前加入　─

“《空氣污染管制 (指明工序 )規例》

65A. 修訂附表 2

《空氣污染管制 (指明工序 )規例》 (第 311

章，附屬法例 )附表 2 中的表格 5 現予修訂，廢除“規劃

環境地政局局長”而代以“環境食物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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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B. 修訂附表 4

附表 4 現予修訂，廢除兩度出現的“規劃環境

地政局局長”而代以“環境食物局局長”。

65C. 修訂附表 5

附表 5 現予修訂，廢除“規劃環境地政局局

長”而代以“環境食物局局長”。”。

附表 7 在第 83 條之前加入　─

“ 82A. 生效日期

《廢物處置 (廢物處置的收費 )規例》（第 354

章，附屬法例）第 1 條現予修訂，廢除“規劃環境地政局”

而代以“環境食物局”。”。

附表 7

第 83 條

刪去“《廢物處置 (廢物處置的收費 )規例》(第 354 章，附屬法

例 )”。

附表 7 在《廢物處置 (廢物轉運站 )規例》標題之前加入　─

“《廢物處置 (指定廢物處置設施 )規例》

83A. 附表的修訂

《廢物處置 (指定廢物處置設施 )規例》(第 354

章，附屬法例 )第 8 條現予修訂，廢除“規劃環境地政局

局長”而代以“環境食物局局長”。”。

附表 7 在《行車隧道 (政府 )條例》標題之前加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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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管制 (一般 )規例》

89A. 由監督根據《水污染管制條例》第 19

(3)(b)條刊登的公告的格式

《水污染管制（一般）規例》 (第 358 章，附

屬法例 )附表 1 現予修訂　─

(a) 廢除“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而

代以“根據本條例第 5 條”；

(b) 廢 除 “ 而 指 明 ” 而 代 以 “ 而 訂

立”。”。

附表 7

第 93(b)條

刪去“Department of Food and Environmental Hygiene”而代以“Food

and Environmental Hygiene Department”。

附表 7 在《保護臭氧層條例》標題之前加入　─

“《噪音管制條例》

93A. 釋義

《噪音管制條例》（第 400 章）第 2 條現予修

訂，加入　─

““局長” (Secretary)指環境食物局局長；”。

93B. “局長”取代“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

第 8A、9(1)及 (3)、10(1)及 (3)、13A(3)、13B(3)

及 27(1)條現予修訂，廢除所有“規劃環境地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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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管制 (上訴委員會 )規例》

93C.... 表格

《噪音管制（上訴委員會）規例》（第 400 章，

附屬法例）的附表現予修訂，在表格 1、2 及 2A 中，廢除

“ 規 劃 環 境 地 政 局 局 長 ” 而 代 以 “ 環 境 食 物 局 局

長”。”。

附表 7 在《性別歧視條例》標題之前加入　─

“《海岸公園條例》

105A. 規例

《海岸公園條例》（第 476 章）第 20(1)條現

予修 訂， 廢除 “規 劃環 境 地政 局” 而代 以“ 環境 食 物

局”。

《海岸公園及海岸保護區規例》

105B. 附表 1 的修訂

《海岸公園及海岸保護區規例》 (第 476 章，

附屬法例 )第 18(1)條現予修訂，廢除“規劃環境地政局”

而代以“環境食物局”。”。

附表 7

第 113(a)

條

刪去“Department of Food and Environmental Hygiene”而代以“Food

and Environmental Hygiene Department”。

附表 7 在《香港康體發展局條例》標題之前加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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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A. 起回骨殖許可

第 9 條現予修訂，廢除“市政局或區域市政

局”而代以“食物環境 生署署長”。”。

附表 7 (a) 刪去第 130 條之前的標題。

(b) 刪去第 130 至 132 條。

附表 7 加入　─

“《 1999 年立法會 (修訂 )條例》

133.133.133.133. 加入條文

《1999 年立法會 (修訂 )條例》（1999 年第 48

號）第 13 條現予修訂，在新訂的第 20V(1)(e)條中，廢除

“或臨時區域市政局”而代以“、臨時區域市政局、康樂

及文化事務署或民政事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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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李永達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附表 3,

第1條

在 (d)段中，加入　─

“ (da) “公平市值租金” (Fair Market Rent)指差餉物

業估價署署長評估的租金；

“現行租金”  (Current Market Rent)指續簽公

眾街市的租約之前所繳付的租金；”。

附表 3,

第 26條

加入　─

“ 26AA. 加入條文

現加入　─

79B. 公眾街市攤檔的租金調整

(1) 在續簽租約時，公眾街市攤檔的租金，需依據

下述方式調整：

(a) 按照最近一次由差餉物業估價署評估的

公平市值租金；或

(b) 以續訂租約前的甲類消費物價指數變動

計算（如租約是在1月至 6月間期滿，則新

租金的調整是以該1月之前的10月的甲類

消費物價過去12個月平均計算，如租約是

7月至12月期滿，則新租金的調整是以該 7

月之前的 4月的甲類消費物價指數過去12

個月平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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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a)或 (b)段中兩者金額較低者為準，如屬前者，租

金須依據附表17予以調整，如屬後者，租金須依據附

表18或附表19向上或向下予以調整。

(2) 儘管第 (1)款另有規定，在《提供市政服務（重

組）條例草案》（1999年第   號）生效後，街市檔戶

所繳付的實際租金金額為根據附表17、18或19所調整

後的再減予百分之三十。

(3) 在本條內“甲類消費物價指數”（Consumer Price
Index (A)）指由政府統計處處長編製而以此為名的指

數。”。”。

附表 3 在《屠場規例》標題之前加入　─

“ 94B.加入附表

 現加入　─

附表 17 [第 79B條 ]

街市租金調整程式

(1) 在差餉物業估價署署長評估的公平市值

租金後，如該租金相等或少於現行租金，

則後者為需繳付的租金。

(2) 如公平市值租金超逾現行租金的幅度為

100%或不足100%，則公平市值租金需在每

年的均等增幅下，在最後一年的租約達

致。

(3) 如超逾的幅度介乎101%與 300%之間，則續

簽租約後的租金將調整為公平市值租金

的 75%，以每年均等的加租幅度，至最後

一年收取相等於調整額的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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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超逾的幅度多於 300%，則續簽租約後的

租金將調整為公平市值租金的 60%，以每

年均等的加租幅度，至最後一年收取相等

於調整額的數目。

附表 18 [第 79B條 ]

如第 79B(1)(b)條被採納成為租金調整的計算基礎，

當公平市值租金高於現行的街市租金時，

向上調整租金百分率的計算方式

公平市值租金與現行街市 租金向上調整的百分率

租金之間的百分率差距

(公平市值租金 ─ 現行街市租金） x 100%
現行街市租金

0 - 50% 無

50.1 - 100% + 5%

100.1 - 150% + 6%

150.1 - 200% + 7%

200.1 - 250% + 8%

250.1 - 300% + 9%

逾 300% + 10%

附表 19 [第 79B條 ]

如第 79B(1)(b)條被採納成為租金調整的計算基礎，

當現行的街市租金高於公平市值租金時，

向下調整租金百分率的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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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街市租金與公平市值 租金向下調整的百分率

租金之間的百分率差距

(現行街市租金 ─ 公平市值租金） x 100%

公平市值租金

0.1 - 50% - 5%

50.1 - 100% - 6%

100.1 - 150% - 7%

150.1 - 200% - 8%

200.1 - 250% - 9%

逾 250.1% - 10%”。”。

附表 3 刪去第 446條而代以　─

　“ 446. 博物館向公眾開放的日期及時間

第 5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 (1)款中，廢除“向公眾開放的日期

及時間，由區域市政局不時決定。”而代

以“除了每星期的星期二、農曆年初一及

農 曆 年 初 二 外 ， 全 年 每 天 均 向 公 眾 開

放。”；

(b) 加入　─

“ (1A)  博物館向公眾開放的時間，由

署長不時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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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第 500條

加入　─

“ (ba)  在第 (2)款中，在“轎子”之後加入“，亦不適用

於任何以人手推動，拉動或運送，並只供運載私人物品

的手搖車，手推車或其他類似形式的運輸工具””。

附表 3 刪去第 559條而代以　─

“ 559. 政府或署長無須就物品的損失

或損毀負上法律責任

第 9條現予廢除。”。

附表 3 刪去第 591條而代以　─

“ 591. 在公廁內的行為

第 5條現予修訂　─

(a) 在 (c)段中，廢除“市政局”而代以

“署長”；

(b) 在 (d)段中　─

(i) 廢除“遊蕩，或”；

(ii) 廢除“遊蕩或”。”。

附表 3 刪去第 597條而代以　─

“ 597. 保留條文

第12條現予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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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第 4(c)條

加入　─

“業主立案法團” (owners corporation)指根據《建築物管理

條例》（第 344章）第 8條註冊的法團；”。

附表 5 加入　─

“ 8CA. 加入條文

現加入　─

“ 14B. 適用於聆訊的條文

　如在聆訊開始後，一名或多於一名並非主席的委

員不能繼續聆訊該上訴，則只要餘下成員（包括主

席在內）的人數不少於 4人並得到各方當事人同

意，餘下的委員可繼續聆訊該申請並作出裁定，而

該小組仍妥為組成。”。”。

附表 5 加入　─

“ 9B.加入條文

現加入　─

“ 16A.發出書面通知

 酒牌局按照第16條發出公告後，民政事務署署

長需在酒牌局考慮該申請之前最少10天，以書面通

知在與申請有關處所的 400米半徑範圍內所有的業

主立案法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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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市政服務（重組）條例草案》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李華明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附表 3 加入　─

“ 26A. 有關街市的規例

第 80(1)條現予修訂，加入　─

“ (aa) 就 (a)段所提述的店鋪、攤檔、棚

檻、圍欄或檔位，就終止租契、牌

照或許可證的決定，或就調整租金

的決定，向市政上訴委員會提出上

訴；”。”。

附表 3 刪去第 61 條而代以　─

“61. 申請在某些地點設置火葬場

或在現有的火葬場加入設施時

就任何反對作聆訊的條文

第 124D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 (1)款中　─

(i) 在“遺骸，”之後加入“或

向主管當局申請在第 124C(b)
或 (c) 條 提 述 的 建 築 物 或 地

方，加入與焚化人類遺骸直

接有關的設施，”；

(ii) 在“所在”之後加入“及設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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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加入　─

“ (1A) 如主管當局決定

在任何現有的政

府火葬場加入與

焚化人類遺骸直

接有關的設施，

則須安排將指明

有關場地所在及

須 加 設 施 的 公

告，在憲報連續 3

期 以 中 英 文 刊

登。”；

(c) 在第 (2)款中　─

(i) 在 “ (1) ” 之 後 加 入 “ 及

(1A)”；

(ii) 在“准許”之後加入“或加

入設施”；

(d) 在第 (3)款中，在“申請”後加入

“或決定是否加入設施”；

(e) 廢除第 (4)款而代以　─

“ (4)作出決定後，主管當局須在

切實可行的時間內將決定及作出

該決定的理由，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及反對人。”；

(f) 加入　─

“ (5) 依據 第 (1)款的 申請 人或 依

據 第 (1) 及 (1A) 款 的 反 對

人，可在通知書日期 30 天

內，向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

作出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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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第 256 條

(a) 在 (c)段中，刪去句號而代以分號；

(b) 加入　─

“ (d) 在 (a)段中，在“圖則有”之後加入“重大”。”。

附表 3 在“《遊樂場所規例》”標題之前加入　─

“ 468A. 加入條文

現加入　─

“ 25.過渡性條文

儘管《提供市政服務（重組）條例》（1999

年第     號）對本規則另有修訂，在該等修訂

生效起計的 12 個月內，第 10(1)(m)條並不適

用於持有牌照在緊接該生效前稱為市政局轄區

內的處所經營厭惡性行業的人。”。

附表 3 加入　─

“ 615A. 加入條文

現加入　─

6A. 上訴

根據第 6 條租得店鋪、攤檔、棚檻、圍欄

或檔位的人，就署長終止其租約、租契、牌照

或許可證的決定，或就署長調整租金的決定，

可在通知書的日期 30 天內，向市政服務上訴委

員會提出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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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市政服務（重組）條例草案》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張永森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附表 7

第 60 條

在 (a)段後加入　─

“ (aa)  加入　─

“ 2 名委員為文化委員會代表；”。”。

附表 7

第 104 條

在 (a)段後加入　─

“ (aa)  加入　─

“ (3)(ca) 2 名委員為文化委員會代表；”。”。

附表 7

第 128 條

刪去第 128 條而代以　─

“《香港康體發展局條例》（第 1149 章）第 3(2)條現予修

訂　─

(a) 刪去 (c)段而代以　─

“ (c) 2 名委員會為康樂體育諮詢委員會的代

表”；

(b) 廢除 (d)段。”。


